
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违反义务的后果

1. 订立本合同时，我们应向您明确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。

2.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，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、保险

单或 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，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

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，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，该条款不

产生效力。

3. 订立本合同时，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，您应当如实告知。

如果您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，足以影响我们决

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风险保险费率的，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。 如果您

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，我们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，不承

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，并不退还保险费。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

知义务，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，我们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

险事故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，但应当无息退还保险费，退还时需扣除

您累计已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。

4. 前述我方合同解除权自我方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，超过 30 天不行使而消灭。

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 2年的，我方不得解除合同；发生保险事故的，我

方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。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

的，不会解除合同；发生保险事故的，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。


